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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 書函
地址：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
128號
承辦人：簡玫秀
電話：02-27899676
電子信箱：mhchien@gate.sinica.edu.tw

受文者：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學術字第11214017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、六 (201000000A_1121401739_doc1_Attach1.docx、

201000000A_1121401739_doc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本院訂於本（112）年 9月1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舉

辦113年度「中研學者計畫」徵件說明會，並自即日起至

10月31日止受理學校推薦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為落實組織法之法定任務，並加強與大學的合作與互

動，特設立「中研學者計畫」，獎勵本院及國內大學副研

究員或副教授以上專任人員執行原創性的研究計畫，獲選

者於執行計畫期間稱為「中研學者」。

二、本計畫採推薦制，每校至多推薦3名，各校請於本年10月31

日前檢附推薦名冊（表格如附件）函送本院申請。被推薦

人需於同年11月30日前於本院學術服務管理系統

（http://asms.sinica.edu.tw/）完成線上申請程序。

三、本計畫屬個人型研究計畫，包括數理科學、生命科學及人

文社會科學領域，以5年為期，並得再申請延續1次。每年

擇優核定至多5名院外中研學者，每件計畫每年最高補助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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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經費新臺幣800萬元，執行期間本院並額外核給研究經費

10%之管理費。為加強雙方合作及交流，獲選人於計畫執行

期間須合聘至本院。

四、計畫徵件說明會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行，同

時安排線上直播（網址：https://youtube.com/live

/h3pWRQBl02A）。本次會議採線上報名（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sm3oXbtfXdhDHnq58），有意參與者請

於9月7日（星期四）前完成報名，歡迎踴躍參加。

五、申請相關資訊如徵件說明、計畫書表格及審查要點等，請

至本院網站參閱下載（網址：https://daais.sinica.edu.

tw/posts/169569）。

六、檢附海報電子檔，歡迎自行印製並協助張貼宣傳。

正本：全國大學
副本：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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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中央研究院 113年度中研學者計畫 推薦名冊 

 

學校名稱: 按一下或點選這裡以輸入文字 

一、本校推薦名單如下，申請人皆符合下述情形： 

 1. 申請人為本校副教授以上專任人員，年齡為五十五歲以下（以申請當年度 12月 31日計算）。 

 2. 申請人未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學術攻頂研究計畫」、「尖端科學研究計畫」、「卓越領航研究計畫」、「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

畫」、「新秀學者」或「國際年輕傑出學者」等個人型大型研究計畫之一，或有執行前述計畫但重疊時間未超過三個月。 

二、本校已知悉並同意： 

 獲選者於執行計畫期間須合聘至中央研究院，稱為「中研學者」。 

 

序 

號 
領域 姓名 系所 職稱 

年齡

(歲) 
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

1 選擇一個項目 輸入姓名 輸入系所 輸入職稱 
輸入

年齡 輸入電話號碼 輸入電子郵件信箱 

2 選擇一個項目 輸入姓名 輸入系所 輸入職稱 
輸入

年齡 輸入電話號碼 輸入電子郵件信箱 

3 選擇一個項目 輸入姓名 輸入系所 輸入職稱 
輸入

年齡 輸入電話號碼 輸入電子郵件信箱 

註 1：本計畫執行期間自 113年 4月 1日起至 117 年 12月 31日止（五年期）。 

註 2：各申請學校至多推薦 3名（領域自選）。 


